附件1

咸阳市重点实验室申报指南

1、 平台类型
咸阳市重点实验室
2、 申报主体
申报单位为咸阳市域内外的高等学校、科研院所、企业及市属社会公益类事业单位。
3、 申报条件
（一）重点支持方向
优先支持围绕光电、人工智能、氢能、低空经济等未来产业和新型电子显示、中医药、新材料、输配电等我市重点产业和产业技术细分领域，支撑我市“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”改革、“中医药、电子显示”聚集区、咸兴武科创走廊布局建设的重点实验室。
（2） 具体条件
1. 重点实验室建设须具备明确的科学技术创新方向，具有产学研强强联合、多元投入、协同共建的形式。重点实验室的名称、研究方向、研发组织和考核指标等设置合理；研发实力强，能够承担和完成国家及省市重大科研任务。
2. 依托单位为高等学校，以原始创新为主的重点实验室，须有重点、优势、特色学科的支撑。
3. 依托单位为科研院所和企业等的重点实验室，应从事本领域技术研究五年以上，研究开发的技术具有较强的市场竞争力，上年度技术及产品销售收入达到3000万元以上，年研究开发经费投入达到销售收入的3%以上。
4. 依托单位为社会服务组织的重点实验室，应具备明确的建设目标和完善的规章制度，同时具有承担较强社会服务职能的能力。
5. 重点实验室应有年龄结构与知识结构合理的科研技术人员队伍，固定人员应在10名以上，其中，硕士及以上学历或具有高级职称的研究人员不低于三分之一；具备良好的设施和仪器设备等科研条件，空间布局相对集中，重点实验室面积应在300平方米以上，科研仪器设备价值300万元以上。
6. 依托单位能为实验室提供后勤保障及相应经费等配套条件，保证实验室科研工作和开展国内外学术合作交流的基本需要。
7. 组织机构健全，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完善，建设目标明确，发展规划和建设计划合理可行。
（三）注意事项
1. 研究方向与各级已有重点实验室相同的不再重复认定；军民共建类重点实验室申报内容不得涉及国家秘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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